
取消「港獨」提名資格 天經地義合法合理
主張「港獨」的梁天琦、陳浩天等人先後被選舉主任裁定參選資格無效。《立

法會條例》第40條規定，參與立法會選舉的人士須按照法定的提名程序在提名表

格內簽署聲明，表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否則參選人不得

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不能參與立法會選舉。「港獨」明顯是分裂國家和叛國行

為，違反國家憲法、基本法及香港法律，不容「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攪局，天

經地義，合法合理。

雖然陳浩天已簽署聲明，但新界西地方選區選舉主任
經徵詢律政司法律意見後，認為陳浩天主張、支持及推
動「香港獨立」，明顯違反基本法的制定目的和相關條
文，即未有按《立法會條例》第40(1)(b)(i)條規定作出聲
明，選舉主任根據選舉條例賦予的權力裁定他的提名無
效。這是香港首次引用相關法例裁定立法會參選人的提
名無效。

主張「港獨」違反《立法會條例》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42A條和《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規例）第16條，選舉
主任須按照法例的要求決定提名是否有效，這是法律賦
予選舉主任的權力，選舉主任在決定提名是否有效時，
會通盤考慮所有相關資料。選舉主任如懷疑某參選人是
否已完全符合有關法例規定的要求，可根據規例第10條
或第11條賦予的權力，進一步要求參選人提供其認為適
當的任何其他資料，以幫助決定該項提名是否有效。
至於今次要求參選人簽署的「確認書」，選舉管理委
員會（「選管會」）是按《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4

和第5條擬備的，條例規定選管會可採取其認為適當的
步驟，或作出其認為適當的事情，以確保立法會選舉的
過程是公開、誠實及公平地進行。因此，選管會有權擬
備確認書供選舉主任使用，一方面可以協助選舉主任行
使法例賦予的權力，順利執行提名程序，確保所有參選
人都能充分明白法例的要求和相關責任（作出失實聲明
是要負上刑事責任的），及有關聲明是參選人真誠地作
出的。
陳浩天報名參選新界西地方選區，有簽署參選表格內
擁護基本法的法定聲明，卻沒有簽署選管會要求的「確
認書」。選舉主任其後以電郵詢問陳浩天是否仍主張及
推動「港獨」，陳拒絕回答並指選舉主任在法律上無權
向參選人查問政治立場。7月26日晚上，陳更舉行記者
招待會，聲稱他所簽署的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法定聲明只是一個「政治操作」，更重申他
仍然支持和主張「港獨」及廢除基本法，明顯違反《立
法會條例》。
除了以上言行證據作為考慮外，選舉主任在作出最終

決定前，亦詳細檢視了關於陳浩天的其他相關資料，從

新聞媒體報道、陳本人及他報稱的政治聯繫「香港民族
黨」在社交網絡發表的有關影片及貼文，顯示陳和他擔
任召集人的「香港民族黨」曾多次公開發表推動「港
獨」的言論、主張廢除基本法，並揚言參與立法會選舉
是推動「港獨」的第一步。綜合陳的所作所為，選舉主
任在徵詢律政司的法律意見後，認為陳浩天主張、支持
並推動「港獨」，根本性地抵觸了基本法的制定目的和
相關條文。
「港獨」分子利用基本法規定香港永久性居民享有被

選舉權及言論自由作為擋箭牌，但此等權利並非絕對及
毫無限制，若有人行為根本違反基本法，則屬例外。因
此，綜合所有的資料及證據，選舉主任相信陳浩天事實
上無意擁護基本法，認為陳在法律上沒有作出一項符合
《立法會條例》第40(1)(b)(i)條規定的聲明，故此判定陳
浩天的提名無效。

梁天琦為入閘不擇手段
至於「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的梁天琦，這
名今年3月新東補選急速冒起的「港獨」分子也被選舉
主任宣佈其提名無效，相信大多數香港市民額手稱慶。
梁天琦毫無政治道德操守、無原則無底線，為達目的不
擇手段，梁的被拒入閘，是香港之福。
梁天琦在立法會選舉報名時，不但拒簽確認書，甚至
於報名後仍公開繼續倡議「港獨」，完全不把法律放在
眼內。到收到選舉主任要求交代其是否繼續主張「港
獨」後，梁天琦突然變臉，把面書長期倡議「港獨」的
內容全部剷走，又辯說面書不由他管理，並指「港獨」
主張只是傳聞陳述，與他無關。

在提名期結束前夕，梁天琦更聲稱自
己不會推動「港獨」，並簽署了「確認
書」。梁天琦突然變臉引起社會嘩然，
其誠信徹底破產。而在選舉主任宣佈其
提名是否有效前，梁天琦曾向法院提出
司法覆核，申請被判無迫切性。一連串
的動作，讓大眾看清，梁天琦「轉軚」
只是為入閘參選而做的虛偽行為。相信
梁天琦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不推動「港獨」的承諾。在被
拒入閘的風險面前，「本民前」推出所謂的「Plan
B」，決定派一名退出「本民前」的成員，夥拍「青年
新政」參選新界東，若梁被拒入閘則作為梁的替身。

梁天琦根本無意擁護基本法
選舉主任在綜合考慮梁天琦的所有資料及其於近期的

連串言行後，即使梁天琦信誓旦旦指不會再推動「港
獨」及簽署了確認書，但擺在眼前的客觀事實，讓選舉
主任相信梁天琦實際上無意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
區。梁天琦與陳浩天一樣，在法律上並沒有作出一項符
合《立法會條例》第40(1)(b)(i)條規定的聲明，故此也被
選舉主任裁定候選人提名無效。
陳浩天、梁天琦的個案將有重要參考價值，但另一方
面，市民質疑為何其他有明顯「港獨」傾向、甚至曾高
調鼓吹「港獨」的參選人能獲確認提名有效，情況令人
擔憂。筆者認為，選管會應該按實際情況，研究在可行
情況下向選舉主任發出適當指引，讓選舉主任能有統一
及較為清晰的標準，作為判斷提名是否有效的參考，以
釋除公眾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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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立法會選舉，選管會推出一項新的措施，要求參選
者簽署一份擁護基本法及確認明白基本法內清楚說明香港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的確認書。
這個新的措施，一度引起反對派抗議，有政黨更發起杯

葛簽署確認書。他們認為不能單靠簽不簽確認書來決定參
選人是否支持「港獨」。不過，也有反對派認為簽確認書
無所謂，簽就簽，認為自己仍然可以在簽了確認書之後高
舉「港獨」的旗幟。於是，反對派參選人中有人簽了確認
書，有人則沒有簽。
最後結果是選舉主任在考慮了參選人真正的行為與言論

之後，宣佈陳浩天、楊繼昌、中出羊子、陳國強與梁天琦
的參選資格無效，不能參加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實際上，上述五人中，只有陳浩天及楊繼昌沒有簽署確
認書，梁天琦、陳國強、中出羊子都有簽署確認書及擁護
基本法的文件。
這清楚地說明選舉主任作出的決定不是以參選人有沒有簽

署確認書為依據，選舉主任考慮的是參選人真正的言論、行
動來決定參選人是否提倡「港獨」。提倡「港獨」是違反基
本法的，而當立法會議員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擁護基本法，反
基本法是不可以當議員。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
反對派中也有一些言論比較模糊，經常被人認為是「港
獨」分子的人在報名參選後也獲得確認參選有效。可見，
選舉主任的尺度也是相當寬鬆的。所謂確認書只是進一步
提醒參選人，他們必須放棄推動「港獨」，多位溫和反對
派在壓力之下也沒有簽署確認書，但全部獲確認參選有
效。可見，反對派一度認為確認書是用來阻止反對派參選
的工具的指責是不成立的。
現在，反對派在知道了陳浩天等五人參選資格無效後，

各有各的打算。有人會暗自高興，因為少了一個對手，反
對派中人都知道，這批極端反對派所能獲得的選票一定是
來自自己的陣營，「港獨派」、「本土派」、「城邦
派」，全都是反對派，選票來自同一批人，是自己在內
鬥。當然，表面上，所有的反對派都會指責選舉主任的做
法，並鼓勵這五個人去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推翻選舉主任
的決定而重選。當然，反對派中也有人明白，這場官司是
打不贏的，選舉主任是公務員，是政治中立的，他們依照
法律作出決定，更何況，選舉主任作決定時並不是以參選
人有沒有簽署確認書來作決定。梁天琦、陳國強、中出羊
子都以為只要簽了確認書就可以過關，就可以繼續大談
「港獨」，錯了！

擁護基本法是維護法治的體現
相信絕大多數港人都會同意，香港是個法治

社會，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而基本法作為
本港的憲制性文件，更是本港行政機關、立法
機關、司法機關、居民權利和義務的法理依
據，可謂本港法治的根基。進一步說，任何擁
護本港法治的人，必然同時擁護基本法；不擁
護基本法的人，則難以算是擁護香港的法治。
這不過是很簡單的道理而已。
立法會議員作為立法機關的重要一員，是

法規的制定者，無論從法、理、情上看，更
不能不肩負維護法治的責任，絕不能帶頭違
反法治。所以，基本法第 104 條早已訂明
了，「香港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
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而立法會參選人在提交提名表格時，
亦必須聲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
別行政區，否則參選人不得獲有效提名為候
選人。
近日，選舉管理委員會擬備了一份確認書，

讓一眾參選人表明自己清楚明白基本法第1
條、第12條和第159條。可見，確認書只是進
一步確保參選人會擁護基本法而已，這也是法
治的體現，絕非所謂的政治篩選。如反對派堅
持把擁護基本法視為一種政治篩選，我們不禁
要問，不擁護美國憲法的人可以選美國總統
嗎？美國的國會議員可以宣揚恐怖主義嗎？這
種安排，其實正是法治的體現。

事實上，搞「港獨」的人本
來就不應參選立法會，如不認
同現行的政治體制，何不直接
搞革命推翻？又要參選進入體
制，又要不認同現行體制，是
政治理念自相矛盾、雙重標準
和缺乏政治誠信的表現。如真
的決意搞革命，請清清楚楚地
告訴公眾，而不是為了入閘而欺騙市民，以今
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毫無疑問，要求所有立法會參選人擁護基本

法，甚至簽署確認書，是有充分的法理基礎
的，也是行之已久的既定要求，各立法會參選
人理應遵守。

葉順興 全國政協委員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面對所謂「港獨」分子企圖參與立法會選舉，特區政府對症下藥，由選
舉管理委員會就今屆立法會選舉附加了一紙確認書，要求所有參選人皆要
簽署確認擁護基本法，遵守「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等原則條
文。此舉即時打亂了某些「黑金」勢力部署，令那些藏頭露尾、心懷分裂
國家的「假民主義士」進退維谷。反對派自然要即時跳出來以種種歪理作
論據去反對確認書，同時為了接此一招，既要做到不得失偏激粉絲，又要
確保自己能成功入閘而抓破頭皮。
面對選舉管理委員會提出的「反港獨確認書」，有面皮厚的如「熱普

城」第一時間聲言會簽署，並附送一大堆廢話來解釋這是何等高明的「策
略」云云；亦有堅持不肯簽署的，就改而自欺欺人簽署一份自製囊括基本
法所有條文的文件；當然少不了由律師黨「發揚光大」的禍港絕技之一
「司法覆核」，但高院已拒絕緊急處理確認書司法覆核申請。再者，本港
法院有沒有這個審議權力亦成疑問。
那些終日高叫爭取民主，實則只為反中反共的反對派所持的政治立場、

政治手段，目的其實是非常清晰兼且貫徹始終，就是凡有關中國內地或香
港特區政府的政策就反對到底；所有有利香港民生福祉的必然盡力拖死拖
垮。反對派的支持者亦早已習慣自欺欺人，他們必然否定以上由多年及無
數的客觀事實作佐證的香港社會現實。正如他們連承認「黎智英的資金完
全由美方提供」這一明顯的事實也不敢去面對！或許不是太多人能夠做到
放棄自尊及人格，承認自己一直支持的「民主鬥士」只不過是一名賣國
賊吧！可笑的是這幫人既要推翻所謂「假普選」，卻又要爭崩頭去爭取
「沒有普選」底下的選舉議席。既要破壞「一國兩制」，卻又死皮活賴
爭取「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下賦予的參選權，世上如此荒謬及兒戲的事
情，唯反對派獨有。什麼「港獨」、什麼不惜武力抗爭云云，說穿了只
不過是妖言猶如神棍，以騙取市民的選票，最終目的還不是為了立法會
議席，可以支取巨額公帑為其所用而已，說句「殘民自肥」也不為過。
就是某些政治蛆蟲美其名以「食敵之糧」來為自己的貪婪開脫，也改變
不了他們「無種兼無本事」，只為苦心孤詣厚顏無恥地爭取「真糧票」
罷了！

揭反對派借「港獨」搵銀真相
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秘書長

葉 順 興

黃國恩 香港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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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港獨」魔爪伸向學生
最近有一名為「學生動源」的組織，其活動
組織形式和過去「反對國民教育」的形式非常
相似。有關的幕後組織者，既有教師從幕後控
制，也有學生組織在幕前演出。該組織已經滲
透起碼兩間中學，利用學生作為政治鬥爭的馬
前卒，發動中學設關注組推動「港獨」。若不
提高警惕，學生隨時會被犧牲，幕後的搞手其
心可誅。廣大家長必須警惕自己的子女受騙上
當，誤入歧途。
「學生動源」組織的成立已經有一年多的歷
史，最初是參與了「收復上水 驅逐蝗蟲」的
街頭行動，暴力衝擊上水區的商店，並且和警
方對峙，接煽動學生參加「佔中」，最近進
一步升級，在各中學成立「本土關注組」，宣
揚「港獨」。
「學生動源」近日陸續聯絡多間中學的候選
學生會，盼他們支持「港獨」，並且在校內成
立「本土關注組」，現時已有兩間中學成立關

注組，包括兆基創意書院及香港華仁書院。成
員主要為該校學生及校友自發組成，他們將於
校內張貼及派發傳單，也會嘗試舉辦校內論
壇，「探討香港前途問題」。他們最近在網上
宣傳稱，「主權移交後，新一代未能參與其
中，以至新一代在香港生活舉步維艱」，「我
們不希望下一代落入中共魔爪。故成立學生動
源，以學生身份，望喚醒港人」。其政綱包括
「支持所有能擺脫中共統治之論述與行動」，
包括「香港獨立」，「全民制憲、重新立
約」，其政治綱領和「熱血公民」極其相似，
其中許多活動分子更和「熱血公民」有千絲
萬縷的關係。
所謂「港獨」思潮的出現，正是政黨對青年

學生煽動洗腦的結果，學生沒有政治經驗，思
想並不成熟，很容易踏上賊船。因此，特區政
府的教育當局，有責任提醒中學的校董會密切
注意「學生動源」的動向，千萬不要讓中學生

參加校外的街頭活動，更不能作出違犯香港法
律的的行為。「學生動源」並未經過合法的註
冊，有關團體的註冊管理工作，由香港警務處
掌管，非法的團體混入了學校的的內部，其性
質和黑社會滲入學校從事犯罪活動是一樣的，
現在學校裡已經派駐警民關係組的人員，應該
注意有關的動向，必要時採取行動防止非法組
織進行滲透學校，有效地保障學生的健康成
長。
學校當局也應該舉辦討論會，詳細解釋基本

法，要大力講解「港獨」的危害性，加強學生
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認識，讓學生以做一
個中國國民為榮。如果一間中學縱容「港獨」
組織在校內發展，還引誘中學生進行街頭暴力
犯罪活動，必然影響學校的聲譽，讓廣大的學
生望而卻步，收生率下降，這對於中學來說，
也是一個大災難。「教不嚴，師之惰」，看來
校長也難辭其咎。

徐庶

不容美國總統候選人攻擊中國

美國總統大選如火如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相互攻訐，
恨不得將對手置於死地而後快。中國的學術界
也陷入了一場爭論，有的認為特朗普上台執
政，對中國十分有利；但也有人認為希拉里上
台執政，可能更有利於延續中美兩國之間的關
係。坦率地說，這是一種非常無謂的爭論。美
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半斤
八両，不論誰上台執政，都不會改變美國的對
華政策。中美兩國關係非常重要，因此，美國
總統候選人雖然在競選期間公開指責中國，但
是，他們不敢惡化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因為
這樣做會導致美國遭受重大損失。

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半斤八両
美國總統候選人為了爭取上台執政的機會，
他們一定會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因為中國人不
能參加美國總統選舉投票。在競選演說期間不
斷地批評中國，幾乎成為美國總統選舉的老把
戲。而這種現象的出現對中美兩國關係的正常
發展極為不利。筆者曾經多次指出，對於美國
國內出現的不正常現象，中國政府應當採取有
效的對策，一方面積極宣傳中美兩國貿易給美
國帶來的實際好處，另一方面必須對那些惡意
攻擊中國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以迎頭痛擊，因為

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有所忌憚，也只有這樣
才能使中美兩國關係在正常的政治氛圍中健康
發展。
中國應當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衛中國的

國家利益。既然特朗普不斷地批評中國，那麼，
中國就應該對這位特朗普在中國的商業活動進
行仔細的審查，並在此基礎上提醒這位他，不
要在惡化中美兩國關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中
國不願意和美國發生摩擦，中國更不願意和美
國發生戰爭，但是，如果美國的政客們恣意妄
為，在處理中美兩國關係方面不負責任，那麼，
不排除中國採取必要的措施表達自己的意見。
至於希拉里，根據筆者的觀察，希拉里是一

個典型的政客，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表現得咄
咄逼人，這一方面是為了淡化自己的女性色
彩，試圖在一個男權社會裡充分展現出自己強
硬的一面；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迎合美國國內的
右翼勢力。筆者認為這種局面必須盡快結束，
如果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繼續敲打中國，那
麼，中國應當針鋒相對，通過官方和民間的渠
道批評希拉里的各項政策。

譁眾取寵批評中國必砸自己腳
中美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刺激與反

刺激的關係，美國不斷地試探中國的底線，在

一系列事關中國國家利益的問題上率先發難，
中國過去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試圖以此來緩
和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是現在看來，
美國在挑戰中國國家利益方面已經走得太遠。
但是，美國總統候選人應當充分意識到，只有
在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發展過程中提出建設性的
意見，才有利於爭取更多的支持。假如依靠批
評中國、譁眾取寵，那麼，最終必然會搬起石
頭砸自己的腳。
總的來說，無論是希拉里上台執政，還是特

朗普掌握政權，都不會導致中美兩國關係發生
逆轉。但是，中國不能無所作為。中國必須盡
一切可能阻止美國總統候選人在中美兩國關係
方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中國願意與美國保
持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但是，如果美國總統候
選人缺乏友好態度，那麼，中國也不能「剃頭
的挑子一頭熱」。中國學術界關於美國總統候
選人的挑選，不僅是荒唐可笑的，同時也是不
合時宜的。美國人可以繼續他們的總統選舉遊
戲，但是，對於中國社會而言，應當從中吸取
必要的經驗和教訓。中國正在全面深化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
分。吸收其他國家的有益經驗，擯棄其他國家
民主政治選舉過程中出現的負面影響，應當成
為中國學術界討論的重點。

喬新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教授


